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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65号


当事人：乌苏市沈派宴会厅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BQ76RE1C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团结路社区塔里木河西
路1336号
经营者：沈**
[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别尔克、黄艳梅来到乌苏市虹桥街道团结路社区塔里木河西路1336号的乌苏市沈派宴会厅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时该宴会厅正常营业，经营者沈**不在现场，电话委托其宴会厅经理马**全程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向该宴会厅经理马**出示了执法证件并说明来意后开展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宴会厅后堂操作区的冷藏柜里发现下列食品原料：①鸡精调味料1袋，已开封，称重剩余0.36kg，外包装显示净含量：1千克，生产日期：2023/03/16，保质期：二十个月，产品标准号：SB/T10371，生产商：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大西渠镇闽昌工业园；②泰芝宝芝麻酱1桶，已开封，称重剩余2.69kg，外包装显示净含量：4kg，生产日期：2023/03/28，保质期：18个月，产品执行标准：Q/LBXT0006S，厂名：陕西绿宝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厂址：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香油工业园；③劲霸橙汁饮料浓浆1瓶，已开封，称重剩余0.5kg，外包装显示净含量：840毫升，生产日期：2024/01/5，保质期：12个月，产品标准号：Q/ZKSP0071S，生产商：广东嘉豪食品有限公司，地址中山市港口镇沙巷西路86号；④天车牌甜面酱1罐，未开封，外包装显示净含量：500克，生产日期：2023/08/22，保质期：十二个月，产品标准代号：SB/T10296，生产商：自贡市天味食品有限公司，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光大姐双排坊3巷2号。上述四种食品原料均已超过保质期限，执法人员在烹饪区现场检查未发现使用上述四种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执法人员现场提取了上述四种食品原料供货商资质及进货票据。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超过保质期的四种食品原料，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乌市监强制〔2025〕1号）。当事人未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5年1月20日立案，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指派别尔克·革命江、李静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3月3日调查终结。        
经查，2023年10月15日，乌苏市沈派宴会厅从昌吉市菜常青蔬菜配送中心以180元/件的价格共购进鸡精调味料一件（10袋/件），以240元/件的价格共购进泰芝宝芝麻酱1件（2桶/件），以120元/件的价格共购进天车牌甜面酱1件（10罐/件）；2024年1月12日该宴会厅从昌吉市菜常青蔬菜配送中心以265元/件的价格共购进劲霸橙汁饮料浓浆1件（10瓶/件）。截至2025年1月17日案发时，执法人员在后堂操作区的冷藏柜里发现：①鸡精调味料1袋（已开封，称重：0.36kg），已超过保质期61天，标签标示净含量：1千克，生产日期：2023/03/16，保质期：二十个月，产品标准号：SB/T10371，生产商：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大西渠镇闽昌工业园；②泰芝宝芝麻酱1桶（已开封，称重：2.69kg），已超过保质期110天，标签标示净含量：4kg，生产日期：2023/03/28，保质期：18个月，产品执行标准：Q/LBXT0006S，厂名：陕西绿宝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厂址：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香油工业园；③天车牌甜面酱1罐（未开封），已超过保质期147天，标签标示净含量：500克，生产日期：2023/08/22，保质期：十二个月，产品标准代号：SB/T10296，生产商：自贡市天味食品有限公司，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光大姐双排坊3巷2号；④劲霸橙汁饮料浓浆1瓶（已开封，称重：0.5kg），已超过保质期12天，标签标示净含量：840毫升，生产日期：2024/01/5，保质期：12个月，产品标准号：Q/ZKSP0071S，生产商：广东嘉豪食品有限公司，地址中山市港口镇沙巷西路86号。2025年1月17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未发现当事人使用上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经调查确认，上述四种食品原料在保质期内时，因更换主厨未被使用，工作人员未及时查看清理，致使超过保质期。上述已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的货值金额为176.5元（18元/袋×1袋+120元/桶×1桶+12元/罐×1罐+26.5元/瓶×1瓶＝176.5元）。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具有经营食品的合法资格，并在有效期内；                          
3、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4、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受委托人身份信息与委托书信息相符，以及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委托期限；
[bookmark: _GoBack]5、供货商《营业执照》及进货票据截图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购进鸡精调味料、泰芝宝芝麻酱、车牌甜面酱、劲霸橙汁饮料浓的日期、数量、进货价的事实；
6、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超过保质期鸡精调味料、泰芝宝芝麻酱、车牌甜面酱、劲霸橙汁饮料浓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数量和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7、询问笔录2份，笔录（一）证明当事人未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涉案鸡精调味料、泰芝宝芝麻酱、车牌甜面酱、劲霸橙汁饮料浓的违法事实，以及进货数量、价格和使用情况；笔录（二）证明当事人未使用超过保质期涉案鸡精调味料、泰芝宝芝麻酱、车牌甜面酱、劲霸橙汁饮料浓的事实；
8、现场拍摄照片2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2025年1月17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内检查发现使用超过保质期鸡精调味料、泰芝宝芝麻酱、车牌甜面酱、劲霸橙汁饮料浓的事实；                                              
9、提取的鸡精调味料、泰芝宝芝麻酱、车牌甜面酱、劲霸橙汁饮料浓浆正面和背面照片各2张，证明当事人使用鸡精调味料、泰芝宝芝麻酱、车牌甜面酱、劲霸橙汁饮料浓的保质期、生产日期真实性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4月3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30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进行显著标示或者单独存放在有明确的标志的场所，及时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如实记录。”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当事人已通过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深刻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并保证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守法诚信经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本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三）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进行标示或者存放，或者未及时对上述食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如实记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十三）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警告。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4月1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